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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績效評核機制顯欠完備；（3）浪漫臺三線及客庄 369 政策係政府推動地域性客庄發展之原

則方針，又客家委員會業依客家基本法（107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布）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國

家客家發展計畫，經行政院於 110 年 6 月 15 日核定作為各級政府客家相關施政之依據，兩者皆

藉由擬訂策略目標及推動重點，引導各部會及市縣政府配合調整業務決策及分配資源。其中客

庄 369 政策擬訂之客庄生活環境扎根、建置客家產業基地、客庄特色行銷推廣等 17 項推動策略，

可對應至國家客家發展計畫之完備客語服務量能、深化客庄永續發展，建構客庄友善公共領域、

創造返鄉平臺與機會等 11 項推動策略，惟兩者分開管考，致間有部會須重複於不同管考系統填

報相同資料，加重部會行政作業負荷等情事，經函請客家委員會通盤研謀檢討客庄區域治理政

策及治理平臺最佳運作模式，並將地域性政策適度整併或納入國家客家發展計畫辦理，且完備

及落實績效評核機制，俾適時檢討反饋及改進，以發揮引導中央及地方共同推動地域性客庄發

展之政策目標。據復：將於 113 年至 116 年國家客家發展計畫研訂相關作業，就其管考機制與

112 年度客庄 369 推動平臺協同作業通盤考量。 

（三十二） 公平交易委員會為遏止虛偽不實或引起一般大眾錯誤認知之廣

告行為，委外加強查察網路不實廣告並訂定薦證廣告相關規範，惟查察結果多以

情節輕微而以行政指導方式結案，又未追蹤後續改善情形，致部分 110 年度發現

之不實廣告迄未移除或改正，仍持續公開販售，另薦證者與廣告主之利益關係揭

露義務規範對象僅限於社群網站推文或發言，涵蓋範圍與實務薦證廣告託播方式

未臻契合，允宜檢討相關作為及規定，以保障民眾消費權益。 

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加強查察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之網路不實廣告，經辦

理勞務採購案於110及 111年度委外運用爬蟲軟體針對591房屋網等網站搜尋尚在銷售之建案，

及針對 PChome24h 等電商平臺或企業網站，進行關鍵字搜尋。執行結果，該會於 110 年度及 111

年 4 至 8 月間查察發現之一般商品不實廣告 207 件及 56 件，截至 111 年 8 月底止，依公平交易

法第 26 條規定立案調查僅 22 件、7件，其餘多以行政指導「發函促請業者注意」方式辦理結案。

惟發函對象為 MOMO 購物網等網站經營商而非實際廣告主，復因該會於勞務採購案結案後，未持

續就其結案報告書所列 69 件尚未移除或改正之不實廣告列管追蹤移除或改正情形，截至 111 年

10 月 28 日止，經本部抽查 11 件發現仍有 9 件不實廣告尚未移除或改正，顯示該會現行函請業

者注意改善之作業方式，未能有效督促廣告主更正不實廣告。又據該會說明未立案調查之理由，

係廣告僅存有顯而易見之誤植或誤勘，情節輕微顯無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以警示函處理之

必要，但為避免衍生消費爭議，爰以行政指導方式促請業者注意其廣告內容之表示，以免觸法

等，惟 110 年度委外查察發現一般商品不實廣告 207 件中，逾 6 成屬節能標章過期、節能效率

虛偽不實，或商品產地不符、未取得 MIT 微笑標章，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BSMI 商品安全標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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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廢止、註銷等情節，該會以情節輕微為由未立案調查，亦未持續追蹤移除或改正情形，致

商品節能標章過期等商品持續公開販售，相關作業有欠妥適。另查，公平交易委員會鑑於廣告

薦證者之推薦或使用心得分享，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之決定，爰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具體定義薦證廣告，並說明其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俾

使廣告主、廣告薦證者得所依循，同時作為該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按前揭薦證廣告之規範

說明第 5 點規定，已明訂薦證者以網路部落客推文或論壇發言等方式進行廣告時之利益關係揭

露義務，惟查實務上亦有網紅或素人錄製影片於影音平臺推薦、於各類商品銷售平臺或事業網

頁之消費者留言區發表使用心得，或知名公眾人物或專家於節目分享使用心得等薦證廣告方

式，相關規範說明卻僅規定於社群網站推文及論壇發言始有揭露義務，其涵蓋範圍與實務薦證

廣告託播方式未臻契合，管理規範對象之涵蓋層面容有精進之處。經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討

網路不實廣告查察之改善措施，並研謀改善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之利益關係揭露義務規定，研議

增列相關範例，及依薦證廣告不同型式訂定明確可行之具體揭露方式，以保障民眾消費權益。

據復：112 年度預計辦理數位匯流新時代之不實廣告及不動產查察計畫，除提高立案調查件數

外，針對去函促請注意案件，將要求委外廠商每月持續追蹤廣告後續改正情形，倘無正當理由

達 3個月以上仍未予以改正，將予以立案調查；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5

點規定係屬例示規定，可彈性因應各類新興媒體及薦證廣告型態，日後將會密切觀察市場動態

發展，並參考國外相關法制及執法經驗，適時於相關規範說明中訂定具體明確可行的廣告主與

薦證者利益揭露方式。 

（三十三） 政府透由報備制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已逾 40年，惟近 5年間傳

銷事業查有缺失家數已逾整體 6 成，未報備之違法傳銷行為亦非少見，另傳銷保

護機構自正式運作已屆 7 年，惟尚未充分發揮設立之功能，允宜研謀善策因應，

俾利維護多層次傳銷市場之安定及發展。 

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保障經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下稱傳銷事業）及其傳銷商權益，依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8 條第 1 項及第 5 項規定，於 103 年 5 月 19 日訂定發布多層次傳銷保護機

構設立及管理辦法（下稱保護機構管理辦法），103 年 9 月 12 日許可設立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

保護基金會（下稱傳保會）辦理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之民事爭議調處等業務。經查公平交易委

員會健全多層次傳銷市場發展、督導管理傳保會業務運作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近 5 年間派員檢查之傳銷事業中逾 6成家數查有缺失情形，以未變更報備之違法

傳銷行為為大宗，允宜研謀善策強化傳銷事業遵法情形，有效維護多層次傳銷市場之交易秩序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

明基本資料、傳銷制度、傳銷商參加契約內容等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報


